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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任是跨境贸易得以发生和持续的基石。本文追溯了古丝绸之路以人格化、关系网络为核心的“人格担

保”信任模式，并对比分析了现代跨境电商以数据、算法和制度为核心的“数字信用”体系。信任的构

建方式经历了从“基于人的信任”到“基于系统的信任”的范式变迁，其背后是交易范围、规模与复杂

性的几何级数增长。本研究旨在通过梳理这一演变历程，为理解数字经济时代信任的本质与跨境电商的

未来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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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ust is the cornerstone for cross-border trade to occur and persist.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pers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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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rantee” trust model centered on personification and relationship networks along the ancient 
Silk Road, and contrasts it with the “digital credit” system in modern cross-border e-commerce, 
which is based on data, algorithms and institutions. The way trust is constructed has undergone a 
paradigm shift from “trust based on people” to “trust based on systems”, driven by the geometric 
growth of transaction scope, scale and complexity.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essence of trust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by sorting out this evolu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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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和电子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下，跨境电商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力和关键作用

日渐凸显，已发展成为国际贸易的新业态、新引擎。与面对面的传统交易不同，跨境电商是不同关境的

交易主体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达成交易、电子支付结算，并以跨境电商物流及异地仓储送达商品的一种国

际商事交易模式。然而，这种新型贸易模式同样面临着因交易主体分离、文化差异与制度冲突所带来的

信任构建挑战。这一信任困境在历史上早有先例。在长达 7000 公里的古丝绸之路上，商人们同样面临着

因长距离带来的信息阻隔、语言不通、法律各异的困境。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与安全威胁，商队通过组

建以人格担保为核心的信任体系来保障贸易顺利进行。官方商队依托皇权信任延伸其权威，如张骞、郑

和使团凭借朝廷信用开展贸易；民间商队则依靠血缘、地缘纽带形成封闭式信任圈，新成员需经资深商

人引荐担保。契约文书、保人画押、货物封泥等实物凭证构成了信任的制度支撑，而失信者将面临被整

个商业网络排斥的风险。这种以人格与社会关系为核心的信任模式，在特定地理与文化圈内有效运转，

却受制于交易范围的有限性与风险的高度集中。而现代跨境电商则突破了全球化扩展的信任构建、系统

优化的风险控制和规模化提升的交易效率三个维度，通过数据驱动、算法赋能与制度创新，成功解决了

跨文化、跨地域的匿名交易难题。这种以数据为基础、算法为引擎、制度为保障的信任新范式，不仅继

承了人格担保中重视信誉的核心价值，更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了信任构建方式的革命性跨越，为全球数字

贸易奠定了坚实基础。 

2. 基于系统与制度信任的跨境电商 

2.1. 数据化 

进入数字时代，现代跨境电商构建了一套去人格化、系统化、并由数据全面驱动的“数字信用”体

系。这一体系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壁垒，将全球范围内的陌生买卖双方置于一个由

算法、数据和平台规则共同编织的信任网络之中。 
在电商平台上，声誉被彻底解构，并重塑为一系列可采集、可计算、可比较的数据点。平台依托大

数据技术，使得交易流水、仓储物流信息、用户评价等数据得以实时采集与分析，为供应链金融提供了

动态、多维的信用画像，降低了信息不对称风险[1]。这些在传统商业中可能被忽略或仅存在于私人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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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碎片化信息，被平台一一量化，并通过复杂的权重模型，能全面反映出交易双方的信用状况和行为习

惯，为信用评价提供客观依据。企业基于搜集到的数据，利用机器学习算法构建信用评分模型。例如，

阿里巴巴国际站上的“星钻冠”等级体系便是这种数据化声誉的表现。它使得原本抽象的信誉成为一种

标准化的、可快速流通的信用资产，企业可以根据买家的信用评分来决定是否接受其订单，对卖家则可

估计其可靠性和合作潜力。这种基于大数据聚合的信用评分，作为平台监管和纠纷处理的重要依据，显

著降低了信息不对称，为交易双方提供更公平、透明的交易环境[2]。 

2.2. 支撑制度 

现代跨境电商平台，如阿里巴巴和敦煌网，建立起一个跨越国界、囊括亿万商户与消费者的数字王

国。它通过颁布一系列《阿里巴巴国际站服务协议》《信用保障服务规则》《图片盗用处理规则》等规

则，为其维护平台秩序、保障用户权益以及促进开发、透明的新商业文明提供了依据。这些规则涵盖了

商品信息发布与推广的标准、交易纠纷的处理流程、对违规行为进行的处罚和供应链规则。既塑造了市

场的基本规则，也将抽象的信用概念，转化为可以感知的交易安全与确定性，为买卖双方编织信用保障

网。其以系统性的强制力，替代了古代商帮和行会基于人情与声誉的非正式约束，为全球范围的匿名交

易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制度环境。 
第三方支付担保则是保证跨境电商顺畅运行的血脉，如支付宝、PayPal 或西联汇款等，其服务内容

主要包括跨境电子商务交易中的本外币兑换、实时汇率报价、多币种结算、支付指令传输(SWIFT/API 接
口)，以及交易背景真实性审核等全流程服务[3]。它将原本需要依靠对陌生人品德的信任，转化为对一套

标准化、自动化金融流程的信任。通过集中处理多笔小额跨境支付交易，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为跨

境电商提供了更加灵活、高效的支付解决方案[4]。使得跨时区、跨文化的远程交易如同本地交易一样便

捷安全，支撑着跨境电商爆炸式增长。每一笔支付，其状态、时间、金额，共同构成了勾勒卖家信用画像

的核心数据，为整个信用体系的优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源泉。 
除此之外，还有由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的智能风险防控系统。通过机器学习算法，系统能够

从海量数据中挖掘出异常模式。它可以分析 IP 地址、购买行为、评价内容等，精准快速的捕捉异常交易。

当风险指数达到预设阈值时，系统会立即对该交易进行拦截，有效遏制欺诈行为，从而为企业和消费者

的资金安全构筑可靠防线[5]。通过智能风控，能有效降低风险事件发生概率，推动管理模式向事前防范

的根本转变。 

3. 风险与挑战 

数字信用体系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突破了延续千年的“人格化”信任的桎梏，构建了一个能够支撑

全球范围交易的崭新范式。然而，其在释放效率红利的同时，也带来新的治理挑战[6]。 

3.1. 数据隐私与权利边界 

系统依赖持续采集用户行为数据以构建信用画像，这使得个人数字身份近乎透明，隐私保护与数据

权利问题日益凸显。一方面，平台在信用评估过程中常常收集包括交易记录、支付信息、浏览偏好等在

内的多维度数据，这些数据的聚合虽然为精准信用画像提供了基础，但也使得用户的数字身份几乎完全

暴露在平台的数据监控之下。一旦个人信息、交易细节等敏感数据被不法分子窃取或滥用，不仅用户的

个人隐私可能会被暴露，资金安全受到威胁，还会导致企业声誉受到难以逆转的损害[7]。尤其在跨境交

易场景下，第三方支付系统仍面临不同法域监管差异、技术标准不统一等多重安全漏洞，这些可能导致

平台服务终断、内容丢失等问题，从而引发严重的经济损失与信任危机。另一方面，用户常在“默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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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机制下让渡信息自主权，用户在使用服务时往往被迫接受冗长复杂的格式化协议，在未能充分理解

条款内容的情况下让渡自身数据权利。平台则通过格式化的用户协议获得广泛的数据使用权，延伸应用

到广告推送、个性化产品推荐、用户行为预测等商业用途。这种依赖数据驱动的精准营销虽在短期内提

升了营销量，但从长期看，持续的数据监控和过度个性化的推荐，不仅可能引发用户的审美疲劳，更会

产生一种被窥视的不安感，加深其对隐私安全的忧虑，从根源上动摇数字信用体系的伦理基础。 

3.2. 信用操纵与评价失真 

数字信用将传统信誉量化为可操作的指标体系，在提升可比性与流通性的同时，也催生了以刷单炒

信为代表的灰色产业链，导致信用评价失真问题日益严重。刷单炒信作为一种通过人为制造虚假交易数

据、提高商品销量、好评率、店铺排名的作弊行为，严重侵害了网购诚信体系，本质上是对数字信用体

系的逆向利用。这种数据操纵不仅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导致电商平台的声誉下降，更在深层

次上改变了市场竞争的规则与逻辑。尽管平台持续加大技术反制力度，不断升级反作弊系统，但刷单组

织从早期简单的机器刷单，发展到如今真人兼职刷单、寄送空包裹完成真实物流信息。在这种模式下，

组织者通过社交网络与即时通讯工具招募真实用户，模拟正常消费者的完整购物流程。从关键词搜索、

商品浏览、假聊互动到下单支付、确认收货乃至撰写评语，形成了系统性的专业化操作流程。刷单产业

甚至发展出新的配套服务，通过寄送实际为空包裹或低价值物品的方式，生成真实的物流跟踪信息，从

而完美规避平台的技术检测。此类虚假交易不仅直接侵害消费者知情权与选择权，更导致平台整体信用

环境恶化。《电子商务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虽对刷单行为明令禁止，但在实践中仍难以对

灰色产业链实施全方面打击。这使得用户不得不在纷繁复杂的评价中，用大量时间和心力辨别真伪，无

形中提高了整个数字生态系统的信任成本。 

3.3. 平台权力与规则不透明 

跨境电商平台凭借其技术基础设施与市场支配地位，已然演变为数字信用体系的核心构建者与主导

者。这种角色定位使其在规则制定、资源分配与纠纷处置中享有显著的权力优势，形成一种“私权力”

不断扩张与用户权利保障不足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平台作为链接全球亿万交易主体的组织者，凭借着资

源优势的掌控，在创新技术、发展经济的同时，通过所谓“顶层规则”的设计，操控着交易主体的行为和

交易进程甚至于纠纷解决结果[8]。表面上，平台是为交易提供技术服务的第三方，但在实践中却带有明

显的单方性和强制性。其可以制定商品上架标准、设定佣金比例、实施流量分配甚至封禁店铺，而用户

往往只能被动接受，缺乏真正的选择权和有效协商。在涉及多国用户的跨境交易纠纷中，由于不同国家

间监管标准的差异，平台也往往选择对其最为有利的法律适用与争端解决机制，或者在处理具体纠纷时

因算法误判或人工审核的疏漏而欠缺公正。这种不透明的规则变动使得商家始终处于不确定的经营环境

中。即使《电子商务法》有对电商平台进行规制，但用户常难以通过“格式条款无效”等规则进行有效制

约。被处罚的商家或用户，往往因申诉机制不健全而难以得到及时纠正，使用户陷入“算法困境”。 

4. 范式变化：从人到系统 

在人类商业文明发展史中，信任的构建范式经历了从依托于具体人格的担保，转向依赖于抽象系统

的数字信用[9]。它清晰地揭示了信任构建如何从一种深植于个体道德、地方性知识与社群规范的艺术，

演变为一套依赖于大规模数据、复杂算法与精密制度设计的科学。 
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信任建立在具体的人品、家族声誉、以及紧密地缘网络之上。正如“社会嵌

入”理论中，经济行为深嵌于具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与道德规范之中。这种基于伦理共同体的人格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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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评价源于对礼俗规范的熟悉与近距离观察。商队依靠血缘、地缘等强关系网络构建起封闭的信任共同

体，其信用评估依赖于对具体人品的近距离观察与道德评判。这种基于伦理共同体的人格信用被牢牢束

缚在特定的文化圈与已知贸易路线之内，丝路上商帮的兴衰无不印证着商人的经济行为始终无法脱离其

社会属性的制约。然而，随着交易范围突破地域限制，迈向全球化的匿名市场，传统信任机制的局限性

日益凸显，表现成为贝克所揭示的“风险社会”。古丝路无法支撑起数以亿计的、彼此陌生的交易主体，

在虚拟空间中进行实时交易，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跨境电商的数字信用体系应运而生，完成了一场彻底

的范式革命。在这一新范式中，数字信用并非对人格信用的否定，而是卢曼所指的“系统信任”在现代

商业中的典型体现。通过大数据、算法与平台规则的精密设计，数字信用体系将抽象的信誉转化为可量

化、可流通的标准化指标，极大地拓展了信任的边界与效率。信任的传播方式，从口耳相传变为可视化

的数据，整个世界被拉平在一个由信用评分构成的可比价的市场上。与此同时，风险承担机制也发生了

本质变化。集中于担保人个人或商帮的风险，被巧妙地分散了在平台及第三方支付工具之中。 
这场从“人格化”到“系统化”的信任范式变迁，其驱动力源于技术条件的颠覆性变革。古丝绸之路

时代，信息技术局限于文书、口信与驿道，信任的建立只能依赖于能被这些媒介所承载和传递的“人格

信号”。而数字时代，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区块链技术，使得海量行为的实时记录、存储、分析

与验证成为可能，信任得以建立在全息、动态的数据画像之上。数字信用体系通过其精准、高效和全面

的理性化趋势，更好地实现了预防和规避商业交易风险、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然而，在这巨大的范式

变迁背后，存在着一个不变的核心。无论是手持券书的丝路商人，还是依据信用评分的现代电商，其共

同目标始终是克服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为跨时空的贸易创造一个可信赖的基石。 
因此这两种信任模式并非简单的取代和对立，而是互相补充的融合态势。电商直播的兴起便是这种

融合的生动例证，在直播间内，卖家不再是后台一个抽象的数据集，而是一个有血有肉、可即时互动的

鲜活个体。他们通过实景展示、专业讲解乃至个人故事的分享，或融入当地国家的节日、习俗等文化元

素，打造贴合当地风情的直播场景，设计富有情感共鸣的直播内容[10]。在直播互动中，不仅提高了消费

者对直播内容的信任度，还增强了群体内部的凝聚力与归属感，从而形成基于共同兴趣与情感认同的稳

定社群体系。它在确保了交易安全与基本效率的前提下，重新引入人格化元素，以此提升用户体验和交

易次数。同时，直播交易的全过程又完全依托于平台的数字信用体系，包括支付担保、售后保障等系统

化信任机制。这种“人格化呈现”与“系统化保障”的有机结合，既满足了消费者对真实性的情感需求，

又确保了交易的安全性与可靠性。在私域流量运营中，这种交织关系更为深刻。商家通过微信群、粉丝

社群等渠道建立深度人际互动，通过日常关怀、专属服务、内容分享等培育基于情感认同的纽带。最终

这些情感价值又通过平台化的数字信用来实现转化与保障。这种复杂交织的信任结构表明，现代商业信

任体系正在向更加多元、立体的方向发展。 

5. 对策建议 

数字信用在为古老的信任困境提供了全新的现代解答同时，也将其自身置于一系列严峻的治理困境

之中，其未来发展需在技术与制度的双重驱动下，迈向多维度平衡。 

5.1. 数据隐私保护 

针对数据隐私，平台应建立健全的数据管理体系，提升技术防护能力，强化数据加密技术，降低数

据在传输、存储环节的泄露或被窃取风险。定期进行“全方位、无死角”数据安全审计，及时发现并处理

潜在安全隐患，从而构建数据安全防护屏障。而作为跨境电商平台的核心用户，消费者应在平台或有关

部门的教育、指导宣传下，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增强识别网络诈骗、虚假宣传等潜在风险的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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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定期更换密码、设置复杂密码等方式减少交易安全案件的发生。为维护跨境电商平台用户的数据

安全隐私，国际相关部门还需制定并完善一系列详尽的数据保护法律法规，加大对数据隐私保护的监管

力度，定期对跨境电商平台数据隐私保护工作进行评估和审查，依法进行处罚。在权利归属模糊方面，

应当推动建立分层同意机制，使用户能够对基础功能所需数据与商业用途数据分别作出授权决定。在对

消费者进行产品推荐时，平台应当建立透明度可控的机制，允许用户调整推荐算法的个性化程度，甚至

选择退出个性化推荐系统，或在精准性与多样性间寻求平衡，减少消费者顾虑。此外，对于持续性的数

据采集行为，平台应设置定期重新确认机制。通过技术创新、素养提升与制度完善的多维共治，能构建

既高效又可信的数字信用生态。 

5.2. 虚假交易治理 

在虚假交易层面，跨境电商平台应构建一个多层次、立体化的综合治理体系。平台应从源头遏制虚

假交易和伪造评价，不断创新和改进技术，构建多模态反作弊系统，通过机器学习和自动化系统有效地

防止试图规避平台审核的行为，并设立专门的调查团队对违规行为快速采取行动，对涉嫌卖家进行相应

处罚。同时将用户评价、商品质量、物流服务、售后服务等指标分别赋权，改变过度依赖交易量和好评

率的单一维度评价。并引入第三方机构对商家资质、商品质量进行抽检，将监管结果纳入平台信用评价

体系，为消费者提供可靠的购物参考。在监管层面，平台应明确在数据协查方面的法律责任，与相关部

门建立协同治理机制，积极配合监管部门提供涉嫌刷单等灰色产业的完整交易数据。面对庞大的跨境电

商交易金额，银行和支付机构应保证外汇交易真实性、合规性、合理性，及对外汇业务一致性进行审核，

并对合作支付机构外汇业务审核能力、风险控制能力与技术手段进行评估。此外，应建立“警示–整改

–复查–修复”的商户信用修复机制，避免一刀切的处罚方式。对于初次违规或情节较轻的商户，可通

过信用承诺、合规培训等方式引导其回归。这种综合治理模式不仅有助于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信心，也为

诚信经营者创造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最终推动全球电商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 

5.3. 治理体系建构 

为构建更加公正、透明的电商平台治理体系，电商平台应遵循正当程序行使权力，确保规则制定的

透明标准，借鉴欧盟《数字服务法案》中的“透明度义务”。用户和消费者的信息和规则均应及时告知并

保证公开可查。用户应被赋予更有效的反馈渠道与权益保障机制，使其从被动的评价者转变为积极的监

督参与者。对于用户就平台规则的内容所提出的建议，平台应予以充分考量。政府则可以考虑由相关监

管部门委派资质较深的律师事务所对平台内规则和条件的制定进行事前审查。法院也应当基于一定公法

理念合理评判，积极寻找实体法规范基础，切实履行国家司法监督的作用。在算法治理上，平台需要推

行算法影响评估制度，定期对推荐算法、信用评价算法等进行审计，并发布算法透明度报告。针对跨境

监管差异带来的挑战，监管部门应当推动建立跨境电商监管标准的互认机制。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

(WTO)等，则需致力于制定跨境数字贸易与信用评估的国际标准与规则，防止数字市场的割裂与规则冲

突。平台还需完善内部和外部的申诉衔接机制，对于平台作出的封店等重大处罚，应当暂缓执行，允许

商户在申诉期间继续经营，避免因程序问题造成不可逆的损失。使得各主体在享受数字信用带来的规模

效率的同时，坚守公平、正义的公共价值，真正演进为一项服务于全球公共利益的基础设施。 

6. 结语 

在古丝绸之路时代，信任深深根植于具体社会关系中，这套人格化体系在有限的地理文化圈内有效

运转，却难以支撑全球化贸易的规模与速度，但其内在的治理智慧仍能为当今数字信用体系的完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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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启示。丝路商队创造的保人连带责任机制发展成为区块链技术建构中不可篡改的多信用节点，使每

个交易参与方都成为信用网络的维护者，从而有效制衡平台权力的过度集中。在面对跨文化贸易争端时，

丝路商人依托商帮自治规范与当地习俗形成的混合治理机制，为今天跨境电商平台打破单一规则体系的

局限，建立基于多文化理解的适应性仲裁机制提供了重要借鉴。而商路因战乱终端的弊端，也为当下数

字信用体系构建多中心、可替代的信用基础设施提供了启示，确保在某个节点失效时系统仍能持续运转。

未来的信任体系应当继承丝路智慧中的包容性与韧性，在区块链构建的透明溯源、人工智能赋能的风险

预警之外，保留直播互动中的人格化连接，形成技术与人文的完美融合。在汲取古老丝绸之路智慧上，

最终构建一个既高效可靠又充满人文关怀的全新信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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